
有限合伙企业税收优惠政策

产品名称 有限合伙企业税收优惠政策

公司名称 上海企服宝财务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
二路888号2幢2区12029室

联系电话 13386036651 13386036651

产品详情

有限合伙企业税收优惠政策

1、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用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(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
企业)满2年(24个月，下同)的，可按投资额的70%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此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
应纳税所得额;假如现在年份不足抵扣，可以在之后的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2、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(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 )

持股方法投资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，此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处理方式如下：

①法人合伙人能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获得的所得;假如现

在年份不足抵扣，可以在之后的纳税年度结转抵扣

②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;

假如现在年份不足抵扣，可以在之后的纳税年度结转抵扣

3、天使投资个人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%抵扣转让该初



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;假如现在不足抵扣，可以在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

应纳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。

天使投资个人在试点地域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，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, 天使投资个人

对其投资额的70%还没有抵扣完成的，自注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

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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